关于2017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的
	报  告	

——2018年4月10日在交城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交城县财政局局长  陈向东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在，我向交城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告2017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第一部分：2017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17年，财政工作开拓进取、奋勇争先、成果丰硕。一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在各预算单位的大力配合下，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作为、勇于担当，集中财力“保基本、保战略”，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一）2017年财政运行总体情况
[bookmark: OLE_LINK3]2017年，财政运行总体情况良好，实现了收入与支出的双增长。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3339万元，同比增长7.09%。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2006万元，返还性收入完成1631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完成71224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完成54576万元，债务转贷收入完成3053万元，2016年结余5256万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238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入4355万元。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9634万元，同比增长26.51%。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2017年，我县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124945万元，为2016年度85988万元的146.67%，同比增长46.6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52006万元，为市计划数41600万元的125.01%，为2016年41071万元的126.62%，增长26.62%，连续四年实现正增长。无论是增幅、或者占市计划完成比例，均名列全市前列。其中：国税收入留县部分累计完成21271万元，为市计划12900万元的164.98%，为2016年10248万元的207.56%，增长107.56%；地税收入留县部分累计完成13440万元，为市计划9742万元的137.96%，为2016年16429万元的81.81%，减少18.19%；财政直接收入累计完成17295万元，为2016年14394万元的120.15%，增长20.15%。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17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9634万元，为2016年141994万元的126.51%，增长26.51%。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7309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13412万元，政务大厅“互联网+政务服务”系统平台建设项目190万元，机关局后勤保障旧欠400万元，基层组织建设专项资金150万元，扫黑除恶专项资金100万元，税收征收经费100万元，工会经费250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9741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6903万元，方山县涉黑组织审判专项资金112万元，政法转移支付826万元。
教育支出46804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36281万元，高考奖励249万元，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2649万元，校舍维修改造645万元，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155万元，职业高中免学费183万元，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奖补资金149万元， 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补助161万元，教师培训费130万元，城西小学建设用地开垦费、建设用地补偿款、地面附着物补偿款1198万元，扶贫周转金216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1692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215万元，大数据项目地表附属物清理300万元，科技研发700万元。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663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1602万元，专业器材购置93万元，春节元宵节活动20万元，交城史志编印12万元，卦山塔林修缮和停车场改造40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132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2705万元，就业专项补助400万元，优抚对象抚恤补助291万元，城乡低保和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6768万元，城乡居民养老补助3198万元，省级民办养老机构建设补助130万元，机关事业养老570万元，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补贴267万元，城乡义务兵优待金314万元，社会福利院养护楼工程建设2210万元，扶贫兜底困难群众生活补助102万元。
医疗卫生支出19206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7441万元， 城乡医疗救助604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县级配套522万元，大医院建设项目贷款利息432万元，离休二等乙残300万元，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医疗保险、大病医保2742万元，城镇居民医保88万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687万元，基本药物制度补助专项资金88万元，医改后运转经费补助109万元，医疗服务能力建设补助300万元，计划生育服务补助227万元，县直医疗单位药品零差补267万元，山大一院交城分院住院楼建设4000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2307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383万元，污水处理厂运行建设269万元，环保污染处置340万元，黄标车及老旧车补贴139万元，清洁发展委托贷款贴息130万元，退耕还林农户补助145万元。
城乡社区支出2605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1023万元，清扫收集垃圾设备购置150万元，北环路路面改造工程和沙河街西延工程60万元，庆华东街道排工程100万元，垃圾处理费220万元，环卫人员工资573万元。
农林水支出26171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4605万元，水利专项转移支付591万元，美丽乡村建设试点1000万元，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1372万元，以工代赈项目235万元，村级管理费567万元，扶贫发展资金395万元，脱贫攻坚560万元，化解其它公益性乡村债务补助140万元，农村公路养护补助223万元，农业生态园二标等绿化工程104万元，护林防火应急车辆购置143万元，乡村清洁工程补助249万元，林业改革发展资金195万元，资产收益扶贫1340万元，天保工程区森林管护补助235万元，梁家庄移民工程土地补偿800万元，雨露计划140万元，易地扶贫搬迁征地补偿1200万元，农村“两委”主干岗位报酬325万元，农村饮水安全工程440万元，低收入农户冬季取暖用煤货币化补贴1163万元，农业综合开发补助210万元，扶贫贷款风险补偿510万元，扶贫整村搬迁1181万元，扶贫周转金1020万元，县域小水网工程2000万元。
交通运输支出6990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669万元，扶贫整村搬迁429万元，农村四好公路示范县建设补助4500万元，农村旅游公路建设595万元，农村客运.出租车行业油价补贴183万元。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3026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1707万元，新开路改制相关企业职工安置200万元，经贸系统困难职工救济100万元，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创新奖励119万元，锰合金液态废渣综合利用生产矿棉保温板项目150万元，企业技术改造115万元，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162万元。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079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263万元，外贸发展专项资金504万元，参加第三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会50万元。
国土资源气象等支出3100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832万元，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1048万元，西石侯村土地开发整理458万元，土地整治专项资金325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12710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141万元，农村危房改造571万元，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2293万元，棚户区改造9154万元。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380万元。主要是：人员及公用经费152万元，利息和费用补贴228万元。
国防支出379万元。主要是：森林消防队伙食、民兵训练、征兵及预备役等。
金融支出15万元。主要是公用经费。
国债还本付息支出1293万元。
其他支出2032万元。主要是：双创示范基地建设200万元，旅游大通道PPP项目前期经费150万元，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东山山体滑坡应急抢险工程331万元，冷链库建设180万元。
（四）预算调整情况
2017年县财政预算经2017年3月6日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执行过程中，受财政收入增长、政策性支出增加、收支科目变化等因素影响，根据收支实际情况，经2017年12月26日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对年初预算做了必要调整。
一是调增2018年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000万元。二是调增2017年财力性补助收入4658万元。三是调减2017年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59万元。调整后，2017年我县可安排财力增加4499万元。相应支出安排：一是调增取暖费1500万元。二是发放增人增资增加部分789万元。三是兑现第四步调资欠发个人部分1710万元。四是调增科技投入50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情况
2017年政府性基金收入15612万元，同比减少17.45%。其中：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4673万元，转移性基金收入2559万元，2016年基金结余6580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800万元。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4673万元,和2016年比增加20.69%。县级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2607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1257万元，城市公用事业费附加244万元，国有土地收益194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14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357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政府性基金支出10807万元，同比降低8.63%。主要是：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60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5008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49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08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260万元，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支出68万元，污水处理费支出245万元，农林水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支出26万元，商业服务业支出5万元，彩票公益金支出1355万元，其他支出2220万元，债券付息支出55万元。2017年政府性基金结余448万元，上解2万元，调出4355万元。
[bookmark: OLE_LINK21]总结2017年，我们锐意进取、克坚攻难、成果丰硕、倍感自豪！一是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实现双增长。2017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2亿元，同比增长26.62%，绝对额增长1.4亿元，是全市唯一连续四年实现正增长的县份。从2014年的3.8亿到2017年的5.2亿，年均增幅12%以上。从支出看,2017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9341万元，为2016年同期141994万元的126.30 %，同比增长26.30 %。实现了历史最好水平。二是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省财政厅榜上有名。2017年，县财政先后三次对财政涉农资金进行了统筹整合，累计统筹资金16427万元。主要用于五个一批，基础设施，金融扶贫，公益事业，资产收益等5类16项121个项目。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方案列入全省十大先进县之一。省财政厅给予我县500万元单项工作奖励资金（晋财农〔2017〕128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扶贫开发领导组办公室联合授予县财政部门“山西省干部驻村工作模范单位”。三是财政存量资金全面盘活使用。2017年，县财政对截至2015年底以前县本级财政安排的结余结转和截至2014年底以前上级财政安排的结余结转资金进行了盘活，累计盘活214个项目，10113万元。盘活资金主要用于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已全部支付到位。四是上级专项资金争取取得超常规突破。2017年，各单位累计争取上级专项资金54576万元，比2016年31628万元增加22948万元，同比增长72.56%；县财政累计争取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40574万元，比2016年30111万元增加10463万元，同比增长34.75%。五是利用ppp模式开展项目融资再创佳绩。2017年，县财政协同县交通、民政等部门，积极运作PPP项目，再创新佳绩。利用PPP模式实施的交城山旅游大通道、交城县社会福利养护院建设项目于2017年12月，同时被省财政厅列入“第四批省级PPP示范项目”，并给予我县150万元奖补资金。2018年2月6日，交城县社会福利中心养护院项目成功入选财政部“第四批国家级PPP示范项目”。加上2016年实施的磁窑河与瓦窑河生态修复治理“PPP”项目，共有两个国家级，一个省级的“PPP”项目。这在全市、乃至全省都是遥遥领先的。六是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基本完工。2017年，通过竞争立项，我县争取到投资1000万元的美丽乡村项目。该项目涉及山水、苏家湾、庞泉沟、张沟、市庄、社堂等6个村。项目设计紧紧与脱贫攻坚、旅游发展、美化亮化相结合。该项目上级投入1000万元，整合财政资金投入1800万元，县级财政配套1000万元，民间资本投入和自筹1200万元，累计投资5000万元。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扫尾阶段。七是财政资金保障作用有效发挥。2017年，“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全部实现。全年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民生资金足额配套、机关单位运转正常。特别是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取暖费按标准提高40%，在职和离退休人员第四步调资未兑现部分逐步兑现，“脱贫攻坚”、“三基建设”、“六城同创”、“十大行动、五大突破”等重点项目全力保障。八是协税护税有效推进。2017年，县财政部门协同国税、地税、电视台、司法局等单位积极开展发票摇奖活动，宣传税收政策、堵塞税收漏洞。发票摇奖活动从9月份启动，凡在交城县内消费并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个人消费超50元的发票，均可通过“掌中交城”手机APP中发票摇奖栏目录入发票信息参与此次发票摇奖活动。第一期发票摇奖活动共录入有效发票14368张，第二期发票摇奖活动录入有效发票21932张。发票摇奖活动取得初步成效。九是绩效评价工作全面铺开。2017年，县财政部门积极开展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积极筹建绩效评价中介机构库，健全绩效评价工作组织体系，引入第三方中介机构参与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评价工作。2017年，我们对37个2016年底前已完工的，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不含工资性支出和一般性支出）重点民生项目、脱贫攻坚项目以及对以后年度预算安排有影响的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涉及资金4461.12万元。2017年11月30日，省财政厅王东升处长一行就县财政部门绩效评价工作进行了调研，对县财政绩效管理工作予以肯定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十是项目管理更加规范。2017年，县财政进一步加强财政投资评审和政府采购管理，认真执行《交城县财政投资项目评审管理办法（试行）》（交政办发﹝2015﹞9号）和《交城县县级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交财购〔2015〕28号）文件规定，严格管控财政投资工程评审和采购行为。全年财政投资评审448个项目，送审总金额87659万元，审定金额77534万元，核减10125万元，核减率11.55%。政府采购预算9232.09万元，执行8509.11万元，节约资金722.98万元，节约率达7.83%。
回顾2017年，我们砥砺奋进，成绩斐然！展望2018年，我们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新的一年，我们将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支持下，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重点，抓好收入、管好支出，为全县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继续努力！
第二部分：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也是深化财政改革的关键之年，更是我县脱贫摘帽的攻坚之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2018年，财政收支矛盾亦然突出，财政资金管理更趋严格，财政基本保障压力较大，财政运转比较困难。2018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两会”及国家、省、市财政工作会议精神，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开拓创新、克坚攻难，集中财力“保基本、保战略”，确保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各项工作顺利实施。县财政预算将继续严格按照部门申报，县财政审核，市财政审查，县委、县政府审定，县人代会审议批准，县财政批复，县政府网站公开公示的程序进行。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2018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新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为纲领，落实县委十五届四次全体会议暨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集中财力支持脱贫攻坚、三基建设、转型综改、招商引资、六城同创、开发区建设等重大战略，集中财力“保基本、保战略”，坚持以收定支、量力而行，确保财政平稳运行。
（二）基本原则
1、依法真实原则。2018年财政预算编制严格按照《预算法》要求，依法真实，刚性预算。
2、量力而行原则。严格按照测算财力、坚持无财力不预算，无预算不拨款，坚持量力而行、实事求是。
3、全面覆盖原则。一是所有收入全部纳入预算。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会保险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二是所有支出全部纳入预算。按照财力，所有支出均纳入预算管理。
4、厉行节约原则。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国务院“约法三章”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坚持厉行节约、严控支出。
5、突出重点原则。坚持“保基本、保战略”，重点向脱贫攻坚、三基建设、转型综改、招商引资、六城同创、开发区建设等重大战略倾斜。
二、编制标准
（一）人员部分
严格按照县人社局批准的工资标准，全年工资纳入预算；预留行政事业单位2018年增发工资和补发第四步调资津补贴旧欠（第四步调资在职人员六个月旧欠）；预留2018年已招政府购买服务及公益性岗位人员工资；预留部分个人养老金、职业年金旧欠等。
（二）公用部分
公用经费定额部分：公检法按政法编制内实有人数2万元/人·年安排；政法委、纪检委按行政编制内实有人数2万元/人·年安排；司法局按政法编制内实有人数1.5万元/人·年安排；其余行政事业单位按实有在职职工人数1500元/人·年安排；学校、医院通过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安排。
水电费、取暖费、房屋租赁费：根据上年实际发生数安排。
交通费：按照《交城县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交车改字〔2016〕1号）文件确定的各预算单位车辆编制数，一般单位按3万元/辆·年安排；考虑到机关局承担四套班子公务活动，承担接待、应急等工作实际，适当提高标准切块安排；对没有参加车改的事业单位及部分无车单位按照政府的分配意见按1万元/辆·年安排；对乡镇除按已核定的车辆编制数安排外，根据《关于保障基层乡镇工作用车的通知》（交车改字〔2018〕1号）文件要求，按照科员以下公务员每人每月250元的标准，作为各乡镇解决公务出行的统筹部分，集中用于本乡镇公务交通方面开支。
脱贫攻坚工作经费：县级领导帮扶经费按1.5万元/村·年，安排到领导编制所在单位；县驻十乡镇下乡工作队队长工作经费按1万元/乡镇·年，安排到各乡镇；各单位第一书记及下乡帮扶人员工作经费按4万元/村·年，安排到各对应单位；其它非预算单位工作经费按4万元/村·年，统一安排到下乡办；十乡镇脱贫攻坚工作经费按10万元/乡镇·年安排。
福利费：根据市人社局、财政局相关文件规定，福利费按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3.5%计提，统筹用于本单位各项福利性开支。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活动经费：按每人每年1000元安排。其中：县人大代表切块安排到县人大办公室，县政协委员切块安排到县政协秘书处，乡镇人大代表切块安排到相应乡镇。
无固定收入的人大代表误工补贴：县级人大代表误工补贴按全县5万元切块安排到县人大办公室，乡镇人大代表务工补贴按平川每乡镇3万元，山区每乡镇2万元切块安排到相应乡镇。
其他经常性业务经费：根据单位日常工作，结合上年支出、结余金额切块安排。
（三）民生部分
依据国家及省市民生政策，均足额配套安排。
（四）以前年度旧欠
根据财力，按照轻重缓急，分年度兑现。
三、一般公共预算
（一）收入测算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测算
2018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5000万元(考虑资源价款入库)，比2017年度52006万元比增长44.21%。其中：国税收入计划为23300万元，和2017年比增长9.60%；地税收入计划为14700万元，和2017年比增长9.38%；财政直接收入计划为37000万元，和2017年比增长113.9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7.5亿元测算，主要是近期资源价款大额入库，收入增长较多。
2、上级补助收入测算
   根据2018年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提前告知情况，我县2018年转移性收入共80079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1631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6230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16140万元。
（二）财力测算
1、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
经测算，2018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为163456万元。其中：县本级可安排财力128566万元，指定用途的上级转移支付32353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专项转移支付），上年结余2537万元（上年度结转专项资金）。
2、县本级可安排财力
    2018年县本级可安排财力为128566万元。具体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5000万元;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可用于平衡财力的部分46060万元，包括：返还收入1631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33392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4316万元、结算补助-1161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232万元、固定数额补助7650万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506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bookmark: OLE_LINK1]1、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41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9430万，国防支出389万元，公共安全支出6900万元，教育支出43695万元，科学技术支出309万元，文体体育支出2555万元，社会保障支出20048万元，医疗卫生支出12033万元，节能环保支出2539万元，城乡社区支出4203万元，农林水支出20217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511万元，资源勘探支出2114万元，商业服务支出388万元，金融支出293万元，国土气象支出84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562万元，粮油事务支出354万元，其他支出23032万元。
农林水支出中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1801万元，专项安排用于：村级管理费按每行政村6.5万元为基数，每增加1000人，经费增加1万元的标准切块安排1016万元；社区运转经费按每社区10万元标准安排90万元；农村及社区两委主干报酬按每人最低1.8万元的标准切块安排550万元；农村两委离任主干补助、村干部养老金和乡镇挂职干部补助切块安排90万元；农村其他运转经费切块按排55万元。
（2）上解上级支出1044万元。
2、县本级可安排财力支出预算（部门预算）128566万元。具体为：
   （1）保工资安排74260万元
 2018年，财政负担在职人员6763人，全年工资4884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安排19390万元，包括：财政负担离退休人员3215人，全年离退休费15337万元；遗属人员468人，全年补助226万元；住房公积金财政负担部分按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8%，全年补助3288万元；其他工资福利538万元。预留6个月第四步调资旧欠及2018年财政负担人员增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公益性岗位人员工资等5025万；预留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个人养老金缴费1000万。
（2）保运转安排8905万元
根据测算，按定额标准安排公务费1000万元；水电及公用取暖费541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05万元；脱贫攻坚工作经费783万元；房屋租赁费498万元；会议费125万元；福利费1446万元；其他经常性业务经费4007万元。
（3）保民生安排9790万元（标准及明细见附件）
    教育方面288万元。主要是：义务教育经费保障130万元、民办教师教龄补助60万元、中职学校学生免学费89万元、助学金9万元。
 文化方面105万元。主要是：乡镇文化站免费开放20万元、农村文化建设配套16万元、农村电影免费放映8万元、送戏下乡21万，图书馆免费开放10万元，文化馆免费开放10万元、村村通广播电视运行配套11万元、复转军人补助9万。
 社会保障方面5620万元。主要是：职工医保3000万元、离休及二等乙残医药费300万元、农民养老保险218万元、城乡居民医疗合作县级配套626万元、企业离休干部津补贴43万元、新中国成立前老工人补贴6万元、军转干部生活补助46万元、做实个人账户56万元、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改革前个人缴费356万、会立敬老院运行补助20万元、温馨养老院运行补助25万元、社会福利中心运行补助60万元，地名普查40万元、烈士抚恤金58万元、退役士兵自主就业补偿55万元、城乡低保提标40万元、城乡医疗救助50万、特困人员供养补助50万、义务兵优待451万元、日间照料中心运行92万元、集中供养孤儿补助28万元。
医疗卫生方面882万元。主要是：计生家庭奖励扶助178万元、免费孕前优生检查25万元、基本公共卫生配套资金97万元、村卫生室基本药物制度配套18万元、乡村医生养老保险补助5万元、老年乡村医生退养补助40万元、村卫生室运行补助21万元、乡镇卫生院医改后运转经费133万元、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经费280万元、村级计生服务经费6万元，计生家庭住院护理保险费5万元、精神障碍管护经费12万元，驻村乡村医生补助62万元。
城乡社区方面600万元。主要是：城乡保洁员工资补助600万元。
农林水方面309万元。主要是：农业保险保费18万元，良种场人员工资27万，土地确权及交易工作经费30万元，能繁母猪、奶牛保险5万元，森林保险保费16万元，林业有害生物防治5万元，森林管护提质增效60万元，安全饮水水质化验20万元，护河员工资78万元，老农机手补助50万元。
脱贫攻坚政策配套1409万元。主要是：寄宿生生活补助、学前教育资助、寄宿生营养餐、高中助学金、高中贫困生生活补助、高中贫困生免学费补助150万；建档立卡职业中学贫困生生活补助11万；建档立卡贫困户代缴养老保险263万元；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参合补助351万元；贫困户低保、医疗报销、特困人员供养中贫困户生活补助、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特困人员意外保险377万；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农村党组织助残扶贫、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贫困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49万；农村危房改造资金57万元；乡镇护林员补助51万元；农村饮水工程安全维护100万元。
其他方面577万元。主要是：农村四好公路建设300万元，粮食定额补贴、轮换费用等209万，两委主干人身意外伤害险40万元等。
（4）行政性收费安排支出1019万元，主要包括：部分有收费职能的单位，安排的自收自支人员工资及运行费1019万元。
（5）其他项目安排16819万元。
一般公共服务4830万元。主要包括：国地两税征管、办税大厅运行经费200万元，全县工会经费250万元，县职工活动中心建设100万元，化解机关后勤保障旧欠627万元，办公用房维修673万元，购置费200万元，特色馆装修100万元，监委办公楼租赁、内部设施购置装修533万元等。
国防支出91万元。主要包括：消防队营区修缮等20万元，武装部视频监控系统改造、营区修缮71万元。
公共安全476万元。主要包括：交警队红绿灯维护168万元、公用经费补充136万元等。
教育支出4347万元。主要包括：教育费附加专项安排4000万元，新党校建设100万元，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补助152万元等。
科学技术支出63万元。具体为：科技扶持50万元等。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427万元。主要包括：卦山景区运行维护140万元，发票摇奖奖金兑现155万元，春节文艺晚会30万元，广播电视制播经费54万元等。
社会保障支出189万元。主要包括：PPP项目建设前期费、养老院运行补助、慈善总会救助等94万，做实企业职工个人账户56万元、福利院人员补助10万元等。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105万元。主要包括：农村厕所改造700万元，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117万元、大医院建设前期费160万元，一站式结算系统建设60万元等。
节能环保支出2022万元。主要包括：洒水车购置300万元，纳污坑整治200万元、清洁焦补助452万元，垃圾场工程建设及运行补助496万元，污水处理运行补助392万元等。
城乡社区支出1722万元。主要包括：市政建设工程欠款543万元，煤改气补助600万元，天然气气源补助500万元等。
农林水支出698万元。主要包括：林业工程欠款430万元，水利工程欠款125万元，专业合作社补助40万元等。
交通运输支出263万元。主要包括：源头治超40万元，汽车站运行维护35万元，乡村道路改造旧欠188万元等。
资源勘探信息支出405万元。具体是：企业改制经费300万元，困难职工救济105万。
商品服务支出93万元。主要包括：旅游产业发展25万元，厨艺大赛30万元，高新技术企业扶持20万元。
国土海洋气象支出60万元。具体是：国土工作经费补助60万元。 
金融支出28万元。具体是：普惠金融发展县级奖励 28万元。
（6）预留切块资金安排18751万元。
脱贫攻坚5000万元，环保攻坚2022万元（节能环保支出），乡村振兴100万元，转型综改50万元，三基建设1500万元，创建国家卫生城500万元，创建省级园林城300万元，开发区建设或产业发展基金1500万元，科技创新1000万元，县域宣传100万元，维修购置300万元，还本付息3000万元，审计评审采购评估等519万元，安全生产150万元，护林防火150万元，防汛抗旱100万元，信访维稳100万元，涉法救助50万元，政务接待260万，政府债务化解1000万，新农村建设50万，预备费1000万元。
（7）上解上级支出安排1044万元。具体包括：体制上解156万，水资源税上解137万，对口援疆101万，跨界断面水质考核生态补偿金上解650万。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是指国家集中的有专门用途的财政资金，支出必须根据收入的使用范围列支。我县政府性基金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污水处理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4项。
（1） 政府性基金收入测算
1、县本级收入8500万元。具体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000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6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1500万元，污水处理费400万元。
2、上级政府性基金专项收入183万元。具体为：
彩票公益金专项支出183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财力测算
1、基金财力测算：2018年政府性基金财力9131万元。其中，县级收入8500万元，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83万元，上年结余448万元。上年结余资金主要是以前年度上级专项安排的各类工程项目资金，因工程未完工形成的结余。
2、县本级可用财力测算：2018年，政府性基金县级收入测算为8500万元。按政策规定计提教育、廉租房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资金后，县级实际可支配资金约750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根据收支预算平衡原则，按照县级政府性基金财力9131万元编制支出预算。具体为：
1、城乡社区支出8909万元。主要是用于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费用，乡村道路建设800万，绿化管护800万，城市建设3289万，失地农民养老保险420万，破产企业改制200万，交中体育馆建设200万，平安交城建设240万，城市照明300万，按政策规定计提教育、廉租房建设、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等。
2、其他支出222万元。主要是上级专项下达的各类彩票公益金，用于具体项目建设。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一）2017年社会保险基金结余14125万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4560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金7776万元，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1789万元。
（二）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计33899万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8073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1456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金收入4370万元。
（三）2018年社会保险支出预计44036万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1918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8251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金支出3867万元。
（四）2018年社会保险累计结余预计3988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4994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金累计结余8279万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9285万元。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根据《预算法》，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由于我县没有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故没有编制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
第三部分：工作措施
各位代表：2018年，交城发展蓝图已经绘就、战斗号角已经吹响！尽管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支出压力较大，但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创造新辉煌！我们将继续开拓创新、锐意改革、奋发进取、再创佳绩！我们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财政改革提升”为目标，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抓好收入、管好支出，主动担当、全力拼搏，做到“五个确保”，力争“五个突破”！
一、以党建为统领，认真抓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2018年，交城财政工作将坚持以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要以强烈的担当精神，围绕大局履职尽责，扎扎实实落实中央、省、市、县各项决策部署，坚决打好“脱贫攻坚、环保攻坚、防范债务风险”三大战役。要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抓不好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不称职的意识，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财政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全面落实领导推动、教育监督、正风肃纪、支持保障、示范表率五项主体责任。要持续深入推进制度建设。要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和全县正在开展的干部纪律作风集中整顿活动为契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积极查找财政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纪律制度、组织制度、财政制度”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党员管理、廉洁自律、廉政教育、民主集中、组织生活、财政业务等制度建设。全力扎紧制度的笼子，形成廉洁高效的财政运行体制。要大力强化外部监督，深化财政内部监督。要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全领域、全过程、全方位公开公示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全面接受社会监督。要定期向人大报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主动接受人大对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全口径审查和全过程监督。不断加强财政内部监督，统筹抓好全县的财政监督检查工作，重点抓好惠民资金、涉农资金、大额资金等的监督检查，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运行。
二、以“保基本、保战略”为目标，确保县财政平稳运行
（一）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市县计划。要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财政收入的目标计划，及早谋划，细化任务，按月分解，依法征收。要重点抓好国税和地税征收体制、环保税征收改革等工作，要摸清环保税基数，做到应收尽收。要定期召开财政收入局际联席会议，及时研究解决征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7亿元，同比增长9%。
（二）确保预算执行及时到位。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要求，结合全县实际，合理安排资金，严格刚性预算，按月提出支出计划，每季度通报支出情况，确保财政资金项目预算早下达、资金早拨付、项目早完工、群众早受益。
（三）确保脱贫攻坚支出实现双增长。要切实抓好统筹整合财政资金工作，除中央纳入统筹整合范围的20项涉农资金按政策省定贫困县不能整合外，对纳入统筹整合范围的56项资金进行全面统筹，统筹资金全部用于脱贫攻坚；要大幅增加县本级财政投入，2018年县本级脱贫攻坚投入计划达7000万元。另外，要积极主动与相关项目单位对接配合，及早谋划资金投入，制定计划表，倒排时间表，合理合规用好资金，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今年，要确保年度财政扶贫投入资金投入总量和增幅“双增长”。
（四）确保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要全面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对标配套各类民生资金，确保惠民政策足额到位。对惠民资金，县财政部门在接到项目主管部门用款申请后2个工作日内下达资金，3个工作日内形成实际支出。要定期检查财政各项惠民资金到位情况，建立健全惠农资金支出管理机制，严格执行定期拨付、反馈报告、限期清理、公开公示、定期抽查五项制度，确保惠民资金及时足额到卡到户。
（五）确保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顺利推进。对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一要优先保障，重点是脱贫攻坚、三基建设、六城同创等，要全额保障；二要想尽办法保障，重点是两河治理、旅游大通道、社会养护院、四好公路等项目，县财政要配合有关部门，积极争取资金，积极融资等尽力保障；三要分轻重缓急保障好其他项目。
三、以“抓改革、促发展”为动能，开创财政工作新局面
（一）力争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上取得突破。在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7亿元，同比增长9%的基础上，要加大资源价款征缴清欠力度，根据目前情况分析，征缴清欠县级收入有望达到2.5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有望突破7.5亿元大关。
（二）力争在均衡性转移支付争取上取得新突破。要加强与中央、省、市财政部门沟通，积极研究均衡性转移支付分配办法，力争在2017年县财政累计争取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40574万元，同比增长34.75%的基础上再创新高。
（三）力争在PPP项目争取和后期管理上取得新突破。2016年磁窑河与瓦窑河生态修复治理“PPP”项目列入国家财政部第三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2017年交城山旅游大通道、交城县社会福利养护院两个“PPP”项目同时被省财政厅列入第四批省级“PPP”示范项目。交城县社会福利养护院项目列入国家财政部第四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2018年，争取“城市综合地下管廊”、“农村四好公路”、“城镇垃圾处理”等“PPP”项目列入国家或省级示范项目库。
（四）力争在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上取得新突破。“要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将项目绩效目标纳入预算编制的必报必审环节，重点对扶贫项目、民生项目、重点工程的资金支出进行绩效评价，力争建立“花钱必问效”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五）力争在产业基金的成立上取得新突破。大力支持产业基金组建工作，安排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作为资本金。积极配合相关主管单位，做好财政支持保障作用，力争在产业基金组建上取得新突破。
各位代表：让我们在中共交城县委、交城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支持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建设“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要求，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最后，让我们团结一心、齐力共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加快转型发展，持续推进“六城同创”！让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全力促进交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建设新时代“三个交城”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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